
雲林縣 
第三屆 

競 

賽 

雲林縣第三屆金牌農村討論會 

• 輔導團隊：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

• 簡  報  者：伍紹丞 

• 日  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7日 



縣市初賽 全國決賽 
第一階段 

由各縣市府自辦，說明如下: 
1.擾動 。 
2.於112年12月22日(五)前，

提報 。 

由農村發展及水土保持署主辦，
說明如下: 
1.113年 、簡報及策展審查。 
2.113年 。 
3.預計113年 。 

第二階段 

兩階段 競賽選拔 





雲林縣轄內農村。以位於非都市土地，村里行政區域或社

區範圍為原則，必要時得以共同生活圈為範圍，並得包括

都市計畫或國家公園區域內之農村。 

以政府立案之在地組織或農民團體，必要

時得為村、里辦公處報名；同一參賽範圍，

應協調一組織報名參賽為原則，參賽單位

不得重複報名。 



報名方式 









依據全國決賽評審指標可分為生產、生活、生

態各佔30%，以及未來性10%，合計100%，

係為本初審之各項評分指標。 

依申請書 
進行書面審查 
遴選出15名  
農村社區  

初審 



 
 

 
 

 

生產 

30% 

生活

30% 

未來性

10% 

生態

30% 

1.生活空間與環境特色營造 

2.文化保存與活化 

3.青年參與 

4.長者照顧 

1.產業的展現 

2.產業永續性 

3.農業教育推廣 

4.認證標章 

1.生態系統恢復 

2.永續價值鏈發展 

3.知識共創、管理與傳遞 

4.淨零減碳 

未來願景與實踐方法 



實地訪查 

1.實地勘察(展覽策

展、計畫成果影音) 

2.簡報面談 

複審 

依據全國決賽評審指標可分為: 

a.書面審查為以農村水保署相關計畫優先，占比30%。 

b.簡報答詢為展現社區組織團結性、農村魅力展現、簡   

   報人口條清晰及社區自主性的展現，占比30%。 

c.展覽策展為社區自行規劃展架及擺攤之呈現方式，占 

    比40%。 

*複審成績排名出前10名社區，最終依據複審成績前3名 

為縣內金牌農村* 



獲獎單位 獎勵內容 

3名金牌獎 

1. 農村發展獎勵金新臺幣3萬元、得獎證書乙紙及獎盃乙座。 

2. 得優先參加主辦單位或推薦相關單位辦理之推廣活動。 

3. 輔導並推薦代表本縣參加第三屆金牌農村競賽。 

3名銀牌獎 
1. 農村發展獎勵新臺幣2萬元、得獎證書乙紙及獎盃乙座。 

2. 配合參加主辦單位或推薦相關單位辦理之推廣活動。 

4名銅牌獎 
1. 農村發展獎勵新臺幣1萬元、得獎證書乙紙及獎盃乙座。 

2. 配合參加主辦單位或推薦相關單位辦理之推廣活動。 

5名優勝獎 
1. 農村發展獎勵得獎證書乙紙。 

2. 配合參加主辦單位或推薦相關單位辦理之推廣活動。 



第三屆 

競 

賽 

報告結束  感謝聆聽 


